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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刊登的《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涉

及的

６６９．５

万份股票期权统一行权，现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次行权后股份变动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变动的原因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４

日，根据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确定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

日一年后，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行权。 激励对象应当分次行权，每一年实际行权数

量不得超过获授股票期权的

２５％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次行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目前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条件。

以上内容都已及时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

公司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各激励对象均以自身获授股票期

权数量的

２５％

参加行权，本次发行股票总额为

６６９．５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４７６％

。

二、本次行权情况

１

、本次行权数量为

６６９．５

万股。

２

、所有激励对象用于行权的出资款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缴足。

３

、本次行权所新增股份禁售期为六个月。

４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出具了“中喜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１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公司

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元，股本为人民币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４５３

，

５９６

，

０００

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４５３

，

５９６

，

０００

元。

５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三、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采取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各激励对象均以自身获授股票期

权数量的

２５％

参加行权，本次发行股票总额为

６６９．５

万股，行权价格为

１．５７

元

／

股，涉及行权

人数

２１

人。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数量（万份）

１

谭登平 董事

４５．５

２

周和华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秘

４５．５

３

朱钒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５．５

４

武桢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５．５

５

吴木海 副总经理

４５．５

６

刘寿增 副总经理

４５．５

７

刘建军 监事会主席

１９．５

８

许建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５．５

９

周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５．５

１０

谢颖纯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５．５

１１

高玉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４５．５

１２

秦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３

黄家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４

于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５

刘晓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６

黎智清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７

章书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８

李锋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１９

陈水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２０

李绍勇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２１

李振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１９．５

合计

６６９．５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实际控制人都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行权后公司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６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６

，

６９５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０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６

，

６９５

，

０００ ４５３

，

５９６

，

０００

四、本次行权后的股份性质、后续安排和行权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为

６６９．５

万股，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激励对象每年转让其持有的科达机电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有的公司股份；激励对象不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

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

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本次行权后新增的

６６９．５

万股股份为限售流通股，锁定期为六个月，本次行权股份上市

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

五、本次行权后公司每股收益的变化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５０

，

８５２

，

９０７．２２

元，

以本次行权前股份数

４４６

，

９０１

，

０００

股为基数计算，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１４

元；本次行权后，以行权后总股本

４５３

，

５９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计算，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基

本每股收益为

０．１１２

元。

六、本次行权募集资金的投向及管理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共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

５１１

，

１５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前存储于公司专用账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 、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２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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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７

日，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展的前提下，公司第二次使用总额

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目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已满，公司按相关承诺已于近日将上述

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账户。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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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批准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２５

号），？ 核准

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发行不超过

３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发行不超过

２８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浙江

省糖业烟酒有限公司发行不超过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

行不超过

３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不超过

１６６

，

３７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张民一先生发行不超过

２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杭州钢铁集

团公司发行不超过

２５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合计不超过

１

，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

股购买相关资产。 同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公告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８

］

１４２６

号）， 核准豁免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而持有

本公司不超过

９２０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合计持有公司

６６．０４％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入实施交割阶段，现将重大资

产重组实施进展的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接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湖南亚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转让所持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６７０

号），同意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集团”）转让其持有本公司的

６６９６

万

股国有法人股， 同意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湖南省南山种畜牧草良种繁殖场 （以下简称 “南山牧

场”）转让其持有本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股国有法人股。详细情况见本公司

７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国有股权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农业集团转让给中信丰悦（大连）有限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股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

理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农业集团转让给浙商集团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给国大集团

１６９６

万股股份以及

南山牧场转让给浙江中信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毕。

至此，本公司存量股份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公司根据与农业集团签署的《关于生物制药资产出售的协议》，已将湖南亚

泰生物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生物”）

９５％

的股权过户给农业集团，生物制药的其他资

产将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入亚泰生物，公司再将亚泰生物的其余股权过户给农业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已经配合中信卓涛完成了商务厅、工商局、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的

收购资金审批及收购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工作。 中信卓涛已于

４

月

１７

日将已确定的

７８７２

万

美元收购资金全部从香港汇出，

４

月

２０

日， 上述收购资金到达中信卓涛在境内开设的外资专

用账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中信卓涛根据重组框架协议已将上述

７８７２

万美元收购资金全部支付

到我公司结汇账户。 目前，多数银行已经同意了公司申请的债务重组方案，已确定的债务清偿

数额约

３．８

亿元，确认平移的债务约

３．６

亿元，公司已根据协议要求完成了相关债务清偿和平

移工作。 同时，公司根据框架协议和资产收购协议，已将湖南亚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和长沙高新开发区亚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给中信卓涛， 并在积极办理

其对应资产的解冻、过户等工作。

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杭钢集团根据框架协议、重组方案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已经

将浙江国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浙江名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陕西雄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权、

潍坊国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９％

的股权过户给本公司。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利安达验资［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２７

号《验资报

告》。公司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份登记确认

书》，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

，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经完成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新增股份登记情

况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或姓名 持有人类别

持有证券数量

（股）

限售时间（月）

１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 ３６

２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３６

３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２

４

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６

，

３７０

，

０００ ３６

５

杭州源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８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３６

６

张民一 境内自然人

２７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６

７

浙江省食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８

浙江省糖业烟酒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合计

１

，

１７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１

，

４４３

，

３５３

，

２００

股，浙商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９５３

，

１６８

，

０７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０４％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本公司召开了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和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同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副

董事长、聘任高管人员、修改公司章程等议案；公司同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三、资产重组未完成的原因及后续进度安排

自公司重组方案得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以来， 公司配合重组方积极与相关债权银行协

商，要求各债权银行履行此前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并减免公司在原债务重组协议签订后的银

行利息、复利和罚息。目前，已有多数银行已经同意了公司申请的债务重组方案，并已按债务重

组协议予以清偿。 尚未确定的银行债务涉及的本金约

２．１８

亿元，涉及豁免利息约

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正积极配合债权银行办理其相应的银行内部审批程序。 一旦银行同意公司申请的债务重

组方案，公司将立即偿还相关银行债务。

中信卓涛已将前期确定的收购资金全部支付至公司， 公司将尽快解除相关资产的质押及

冻结并将无瑕疵的资产交割给中信卓涛。

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已经完成， 但须等到公司全部债务都已清偿、 拟出售资产全部实施交

割，中介机构出具上市公司完成

８０００

万“净壳”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法律意见后方可办理新

增股份的上市发行工作。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重组方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工作， 并根据重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七日

（

上接
D13

版
）

综上，虽然中房合肥拥有本次拟无偿划转所涉及的颐景花园的相关资产的所有权，但由于涉及土

地证等权证的分割及变更、银行债务转移均需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中房合肥已承诺在合肥城建召开

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之前完成相关权证变更手续。

４

、水岸阳光项目

水岸阳光城位于安徽省广德县经济开发区沿河西路以西、前进路以南、滨河路以东、广祠路以北，

宗地净地总面积为

４４８．４２

亩（为

Ｆ４－Ｆ８

组团用地）。 该宗土地的用途为商、住用地，其中土地使用权出

让年期为商业

４０

年、住宅

７０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中房合肥以拍卖方式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权， 土地总价款为

３１

，

８３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中房合肥与广德县国土资源局分别签定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

编号：

２００８Ｓ－１

）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广德县国土资源局同意

中房合肥在已交付土地款的额度内将土地权证分块办至中房合肥名下。 目前， 中房合肥已累计支付

２０

，

０１８．９１

万元土地出让金，并办理了

７７．６３

亩的土地证。

在本次无偿划转前，中房合肥水岸阳光项目拥有的权证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水岸阳光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广开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１４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３４１８２２０８０９００００１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未取得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未取得

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

备注 因土地出让金尚未交足，仅办理了

５１

，

７８０．７ｍ２

（约合

７７．６３

亩）土地的相关权证

根据新站国资管理局 《关于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批复》（合综试国

【

２００９

】

９

号），中房合肥本次无偿划转的水岸阳光项目资产为

７７．６３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

１４

，

７４８．９９

万

元预付款。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中房合肥正在办理

７７．６３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手续，拟约定在中房置业缴纳剩余

１１

，

８１８

万元土地出让金后，广

德县国土资源局将剩余

３７０．７９

亩土地权证办理至其名下。 中房合肥已承诺在合肥城建召开关于本次

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之前完成相关权证及合同变更等手续。

５

、阳光水岸项目

阳光水岸项目位于安徽省泾县泾川镇桃花潭西路南侧，宗地面积为

１８４．１０

亩，该宗地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商业

４０

年、住宅

７０

年。

２００７

年底，中房合肥以拍卖方式取得该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总价款为

１３

，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房合肥与泾县国土资源局分别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根据协商确定，泾县国土资源局在中房合肥已交付土地款的额度内将土地权

证分块办至中房合肥名下。目前，中房合肥已累计支付

５

，

７４０

万元土地出让金，并办理了

６３．７０

亩的土

地证。

在本次无偿划转前，中房合肥水岸阳光项目拥有的权证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阳光水岸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泾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１４３７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３４１８２３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未取得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未取得

预售许可证 未取得

备注

因土地出让金尚未交足，仅办理了

４２

，

４６６．８８ ｍ２

（约合

６３．７０

亩）土地使用权

证

根据新站国资管理局 《关于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批复》（合综试国

【

２００９

】

９

号）， 中房合肥本次无偿划转的阳光水岸项目资产为

６３．７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

１

，

１５０．６４

万

元预付款。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中房合肥正在办理该

６３．７０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变更手续，拟约定在中房置业缴纳剩余

８

，

０６０

万元土地出让金后，

泾县国土资源局将剩余

１２０．４０

亩土地权证办理至其名下。 中房合肥已承诺在合肥城建召开关于本次

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之前完成剩余相关权证变更等手续。

６

、其他事项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中房置业不存在任何未披露的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四、交易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中房置业最近一年一期模拟的简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４

，

０３６．０２ ５１

，

９５１．４６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

５３

，

４６５．６９ ５１

，

３８４．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７０．３３ ５６７．４６

负债总额

６

，

７１９．１９ ６

，

０４２．１４

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７１９．１９ ４２．１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

，

３１６．８３ ４５

，

９０９．３２

资产负债率（

％

）

１２．４３％ １１．６３％

注：

１

、上表中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中房置业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表中模拟的中房置业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主要基

于假设———中房置业的设立及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完成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模拟最

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模拟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五、交易标的公司预估值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Ａ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

流动资产

５３

，

４６５．６９ ５３

，

４６５．６９ ６６

，

０１５．２７ １２

，

５４９．５８ ２３．４７％

其中：货币资金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１７

，

４２３．４３ １７

，

４２３．４３ １６

，

０１０．６３ －１

，

４１２．８０ －８．１１％

存 货

３５

，

０４２．２６ ３５

，

０４２．２６ ４９

，

００４．６４ １３

，

９６２．３８ ３９．８４％

固定资产

５７０．３３ ５７０．３３ １

，

３５３．３５ ７８３．０２ １３７．２９％

其中：房 产

５１７．２８ ５１７．２８ １

，

３００．３０ ７８３．０２ １５１．３８％

车 辆

５３．０５ ５３．０５ ５３．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５４

，

０３６．０２ ５４

，

０３６．０２ ６７

，

３６８．６２ １３

，

３３２．６０ ２４．６７％

流动负债

７１９．１９ ７１９．１９ １

，

１１５．８５ ３９６．６６ ５５．１５％

其中：应付账款

１５．９１ １５．９１ ４１２．５７ ３９６．６６ ２４９３．１５％

预收款项

７５１．７７ ７５１．７７ ７５１．７７ ０．０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

－４８．４９ －４８．４９ －４８．４９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长期借款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６

，

７１９．１９ ６

，

７１９．１９ ７

，

１１５．８５ ３９６．６６ ５．９０％

净 资 产

４７

，

３１６．８３ ４７

，

３１６．８３ ６０

，

２５２．７７ １２

，

９３５．９４ ２７．３４％

注：上表的评估数据主要基于中房置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模拟账面净资产，并估算其房地产项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份的投入后，按照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

由上表可知，中房置业净资产预估值为

６０

，

２５２．７７

万元，预估增值

１２

，

９３５．９４

万元，其中存货预估

增值为

１３

，

９６２．３８

万元。 中房置业存货评估增值情况及简要说明如下：

编号 项目

账面净值

（万元）

预估值

（万元）

增值额

（万元）

增值率

存货

３５

，

０４２．２６ ４９

，

００４．６４ １３

，

９６２．３８ ３９．８４％

１

中房蓝郡

１４

，

０２２．６９ ２３

，

１４４．８５ ９

，

１２２．１６ ６５．０５％

２

颐和花园·舫苑

３

，

８４０．８６ ４

，

７４９．９０ ９０９．０４ ２３．６７％

３

颐和花园·慧苑

３

，

３６６．５２ ５

，

１１０．２１ １

，

７４３．６９ ５１．７９％

４

合国用（

２００３

）字第

０４２４

号

土地

１

，

７１６．３０ ２

，

１２７．６０ ４１１．３０ ２３．９６％

５

颐景花园三期

６２７．３５ １

，

３２２．１１ ６９４．７６ １１０．７５％

６

颐景花园二期

２９０．９５ １

，

２４４．２７ ９５３．３２ ３２７．６６％

７

水岸阳光

６

，

４１９．７３ ６

，

４９７．４６ ７７．７３ １．２１％

８

阳光水岸

４

，

７５７．８６ ４

，

８０８．２４ ５０．３８ １．０６％

注：评估简要说明：

１

、中房兰郡的未开发土地位于合肥市风景秀丽的董铺水库边，自

２００６

年购入以来周边的土地已

大幅升值，因而评估增值较高。

２

、颐和花园自

２００３

年开发以来，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社区。 随着近几年合肥城市基础

建设的巨大发展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成长，周边土地价格已大幅增值。

３

、颐景花园项目的土地自

２００４

年买入，经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价格已有所增值；此

外，颐景花园项目的存货在进行预估时，对存货的账面价值进行了调整（将部分预付账款及暂估的应

付款计入存货，共调增存货账面价值约

８５０

万）。

４

、水岸阳光项目和阳光水岸项目未开发土地在

２００８

年购入，时间较近，当地土地市场未发生重

大变化，因而评估增值较少。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拟收购的标的公司———中房置业的净资产规模将超过公司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将构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为充分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向中房合肥发行股份收购资

产的交易将参照关联交易递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控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对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本次交易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除合肥国控外）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房地产开发，确立了以合肥为核心，周边城市为基础适度扩张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 目前，公司在深度拓展合肥市场的基础上，适当向蚌埠、巢湖、芜湖等周边二、三线城

市拓展，进而走向全国。

通过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在合肥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储备约

５００

亩（未包括水岸阳光项目与阳光

水岸项目尚未获得土地使用权证的约

５００

亩土地），使公司的总土地储备达到

１

，

２００

亩左右，有利于

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和未来发展空间，巩固公司区域性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市场地位。

三、本次交易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中房合肥发行将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按照上限计算，公司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

）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

）

合肥国控

９

，

６３０．００ ６０．１７％ ９

，

６３０．００ ４６．９６％

中房合肥

－ － 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９５％

其他股东

６

，

３７５．００ ３９．８３％ ６

，

３７５．００ ３１．０９％

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

，

５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合肥国控需将所持

的

３

，

６４１

，

９４１

股本公司的股份划转至社保基金，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此项股权划转尚未完成，但上

述

３

，

６４１

，

９４１

股股份已被冻结。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中房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现有的财务资料和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公司预计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合并

报表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每股收益均将有所提高，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通过本次重组，中房合肥的经营性房地产资产及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将注入上市公司，这为

上市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区域性龙头房地产

企业的地位。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

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

五、交易完成后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和中房合肥均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且中房合肥开发的主要房地产项目

均在合肥市及其周边地区，与本公司房地产业务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中房合肥所拥有的全部土地储备及未预售的在建房地产项目将全部注入到本

公司，中房合肥剩余的房地产资产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目前状况

１

颐和花园·耕苑（

Ｃ

组团）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有

３２

套房产未预售，剩余总销售面积

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ｍ２

颐和花园·昆苑（

Ｂ

组团）

已基本销售完毕，并已结转销售收入，目前仅剩少量尾盘未售，剩

余的总销售面积为

２

，

６６４．０６ ｍ２

颐和花园·澜苑（

Ｄ

组团）

颐和花园·清苑（

Ｆ

组团）

２

龙舒花园四期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尚有

２６

套多层和

５

套高层及部分商铺

未销售，其中住宅未售面积合计

３

，

３６６．８６ｍ２

、商铺未售面积合计

２

，

４６３．４６ ｍ２

３

颐景花园第一期和第二期部分

一期项目剩

４７６．６５ ｍ２

（共计

４

套）住宅和

５４９２．７９ ｍ２

的商铺未

销售；二期部分剩余

５

，

０４０．９９ ｍ２

（共计

５０

套）住宅和

１

，

４４１．１０

ｍ２

的商铺未销售

上述剩余的房地产资产主要系中房合肥前期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中尚未销售的尾盘 （主要包括少

量住宅和商铺）。 鉴于：一、剩余的房地产资产均为已开发完毕但未售出的楼盘和商铺，其数量相对较

少，对本次交易不构成潜在重大影响；二、剩余资产的权属分割和变更较困难、操作的可行性较小，同

时其对上市公司的效益影响有限。 因此上述房地产资产不纳入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范围。

为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中房合肥作出承诺如下：

１

、对于未划转至中房置业的房地产资产，将尽快进行出售或处置，除此之外，将不再以除中房置

业以外的名义从事任何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相关业务；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中房合肥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中房合肥拥有实际控制权

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合肥城建目前或将来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

争的业务；

３

、如果中房合肥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中房合肥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

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合肥城建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与合肥城建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中

房合肥将无条件放弃或促使其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其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

无条件放弃可能与合肥城建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设计和中房合肥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将能从根本上解决本次交易完

成后本公司与中房合肥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中房合肥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减少并规范中房合肥与本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中房合肥作出了如下承诺：

（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房合肥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

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房合肥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

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中房合肥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

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晰界定资产，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

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了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人员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房合肥将成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合肥国控

对本公司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得到优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和新股东中房合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文件要求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并承担义务，切实履行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诚信义务，不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营活动，不利用其股东地位谋取额外的利益，以维

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七节 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报批事项风险提示

（一）已经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本次重组已获得安徽省国资委《关于中国房地产开发合肥有限公司与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的意见》（皖国资产权函【

２００９

】

３５９

号）的原则性同意；

２

、本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１

、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获得国资监管部门的备案；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３

、安徽省国资监管部门核准公司与中房合肥的本次交易；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因素

（一）监管部门不予核准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对交易的审议通过、中

国证监会及国资部门对交易的批准或核准。 因此，本次交易方案能否获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能

够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资产交割日不确定的风险

本次交易尚待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等必要的手续，方能履行资产交割，因

而资产交割日具有不确定性。 资产交割日的不确定导致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和盈利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三）资产无偿划转的交割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中房合肥根据新站国资管理局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复， 拟将其目前所持有及控制的大部分房

地产经营性资产通过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的方式注入中房置业，然后再以中房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用于认

购合肥城建定向发行的股份。

由于中房合肥拟无偿划转至中房置业的相关资产权属的变更及债务转移涉及与国有土地管理部

门、规划部门、税务部门及债权银行的协商、谈判，中房合肥已作出承诺：在合肥城建就本次交易召开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之前，保证按照新站国资管理局的合综试国【

２００９

】

９

号批文完成相关资产权属的变

更及债务的转移，以确保标的资产公司所持资产的完整性。

但上述资产权属的变更涉及与国有土地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的协商、谈判，能否按既定时间完成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房地产相关政策风险

国家通过对土地、信贷、税收等领域进行政策调整，都将对房地产企业在土地取得、项目开发、融

资以及保持业绩稳定等方面产生相应的影响。 因此，国家相关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对公司将具有重大

影响。

（五）经营风险

１

、房地产项目开发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投资大、开发周期长、程序复杂等行业特征，一个项目的开发要经过前期论

证、收购土地、规划设计、施工管理、销售等多个环节。 以上各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对项目周期、项目成本

和销售构成影响。

此外，房地产开发与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环保等市政配套工程关系极大，而市政建设是根

据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如果市政配套建设不能满足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进

度需要，将会影响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和开发进度。

２

、筹资风险

本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资金，除自有资金外，还需要利用预售收回的资金、银行贷款、以

及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 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行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信贷政策进

行重大调整，本公司存在资金筹措困难的风险。

３

、销售风险

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及客户个性化需求的不断提高， 对产品细分和客户细分的要求也提

高，不适当的产品定位可能会导致产品滞销的风险。 另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行业政策变化、土地及

建筑成本增加等因素均可能会引发销售风险。

４

、项目工程质量风险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如果房地产设计质量、施工质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可能会给楼盘

的销售及公司的品牌造成负面影响。

（六）管理风险

１

、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肥国控的持股比例为

４６．９６％

，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合肥国控及其关联方

可以通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本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重大事项施加重大影响。 如果合肥国控

利用其控股地位对公司的上述事项进行非正常干涉， 则可能产生影响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况。

２

、公司规模扩大的管理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规模、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管理幅度都将有所增大，存在着公司能否建

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以保证

公司运营安全、有效的风险。

（七）短期利润波动风险

由于目前中房置业所拥有的土地大部分尚未开工，短期内无法产生效益。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公司面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引致的相关风险。

（八）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市场挂牌上市。 本次交易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

重大影响，该变化将影响公司股票价格。 另外行业的景气度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调

整、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因素，都会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带来影响。 由于以上多种不确定因

素的存在，公司股票可能会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投资者对此应

有充分的认识。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１

、本次交易中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交易资产进

行审计和评估；本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将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

见书。

２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交易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交易的信

息披露做到完整、准确、及时。 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以及

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报告等将不迟于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时公告。

３

、为充分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向中房合肥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交易将参照关联

交易递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国控提名

４

名的董事将回避对本次交易

相关议案的表决，在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合肥国控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对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

４

、本次交易的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待相关审计、评估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编制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也将就相关事项再次

发表独立意见。

５

、交易对方中房合肥作出以下业绩承诺：

（

１

） 中房置业

２００９

年度与

２０１０

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净利润不低于以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中房置业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数， 若中房置业经营业绩不能达到盈利预测

水平，中房合肥将按相关规定对合肥城建进行补偿；

（

２

）若对中房置业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的方法评估作价，中房合肥将根

据《重组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业绩承诺进行调整：即若对中房置业的业绩承诺低于资产评估报

告中相关的利润预测数， 则以资产评估报告的利润预测数为最低标准对于承诺的净利润指标予以调

整，业绩承诺的年限也将按《重组办法》第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６

、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上，本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行使股东权利，以保障流通股东的合

法权益。

７

、股份锁定的承诺：中房合肥承诺本次认购的合肥城建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节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公司已聘请平安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平安证券在审核交易预案后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重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中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实施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主业和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平安证券同意就《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出具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并将核查意见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鉴于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届时

平安证券将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赵惠芳、 潘立生和李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时，董事会对本次交易

参照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和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提名的

４

名董事回避

对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保护了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资产重组预案及签订的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４

、本次交易标的的最终价值以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

基础，且经协议双方认可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本次评估和审计机构的选聘

符合程序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关于本次发行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１

、本次交易聘请的专业机构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和各方确认，本次交易聘请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北京）

有限公司、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安徽安兴不动产咨询有限公司等专业机构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期间（以下简称“核查期间”）不曾买卖过合肥城建的股票。

２

、交易对方及其他知情人员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核查和各方确认，本次的交易对方中房合肥、中房合肥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在核查期间不曾买卖合肥城建股票。

３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买卖合肥城建股票的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合肥城建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金生先生累计卖出合肥城建股票

２３

，

８４６

股。 经公司核查，在张金生先生买卖本公司股票时，本次交易尚未构成任何确定性信息，张金生先

生卖出公司股票属自己根据公开信息和个人独立判断进行，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

除此之外，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于核查期间没有买卖合肥城建股票，

亦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合肥城建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止的行为。

第十一节 交易对方的声明与承诺

中房合肥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合肥城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具备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就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节 全体董事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保证本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

及相关资产的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

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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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宝兴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公告的 《华宝兴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中关于董事会成员中江岩女士的简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江岩女士简历

江岩女士，独立董事，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深圳市轻工集团

公司法律秘书、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总部总经理、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

现任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
:

天富热电 编号
:2009-

临
017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近日

,

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张景旺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

张景旺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张景旺先生的辞职在其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251

证券简称
：

冠农股份 编号
：

临
2009-033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解除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冠农股份

"

）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接

到第二大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二十八团（以下简称：

"

二十八团

"

）

和第三大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二师三十团（以下简称：

"

三十团

"

）通知，

获悉：

二十八团已将质押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的冠

农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500,000

股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全部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 三十

团已将质押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的冠农股份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15,000,000

股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全部解除质押，并也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

我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同时接到第一大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

二师二十九团（以下简称：

"

二十九团

"

）通知，获悉：

二十九团已将持有的冠农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0

股质押给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质押期至

2010

年

8

月， 上述质押已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二十九团持有冠农股份总计

76,242,906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76,242,90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已质押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30,000,000

股，已质押股份占二十九团持有的冠农股份流通股总数的

39.35%

，占冠农股份总数的

8.285%

。 二十八团持有冠农股份总计

70,538,013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538,

013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已质押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0

股，已司法冻结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份为

76,923

股， 已冻结股份占二十八团持有的冠农股份流通股总数的

0.11%

，占冠农股份总数的

0.021%

。 三十团持有冠农股份总计

42,587,895

股，其中：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42,587,895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已质押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为

0

股，已质押股份占三十团持有的冠农股份流通股总数的

0.00%

，占冠农股份总数

的

0.00%

。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8

日

关于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09

年

8

月

21

日起恢复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工银增强收益债券

"

）和工银瑞信信

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工银添利债券

"

）的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申请。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www.icbccs.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19

日

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函【

2009

】

486

号文确认，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自

2009

年

7

月

28

日至

2009

年

8

月

28

日公开发售。 根据《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有关规定以及本基金的认购和市场情况，本公司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

截止时间提前至

2009

年

8

月

21

日，即

2009

年

8

月

21

日仍然接受认购申请，次日起不再接受投

资者的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八月十九日


